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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六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年 12月 26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年 3月 1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0年 12月 26日 

 

（前略） 

 

十七、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修改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

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八、将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修改为：“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所得数

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九、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修改为：“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

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十、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修改为：“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音乐、

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

录像的； 

“（四）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

公众传播其表演的； 

“（五）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

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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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将刑法第二百一十八条修改为：“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本法第二百一十

七条规定的侵权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十二、将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修改为：“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一）以盗窃、贿赂、欺诈、胁迫、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

秘密的； 

“（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 

“（三）违反保密义务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

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 

“明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该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

秘密论。 

“本条所称权利人，是指商业秘密的所有人和经商业秘密所有人许可的商业秘密使用

人。” 

二十三、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为境外的机

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十四、将刑法第二百二十条修改为：“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

之一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中略） 

 

四十八、本修正案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行。 

 

 

 

 

出所： 2020 年 12 月 26 日付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ウェブサイトより一部抜粋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2/850abff47854495e9871997bf64803b6.shtml 


